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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设计和建设中，碳排放权的

初始分配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是碳市场能否健康有

序运行的关键。碳市场配额分配方式可分为免费分配

和有偿分配，免费分配方法可分为历史总量法、历史

强度法、基准线法等，有偿分配方法分为拍卖（有偿

竞买）和固定价格出售。由于免费分配不增加企业负

担、可以保证企业参与度，且实施相对简单，多被应

用于碳市场建立初期。然而，免费分配有时容易导致

配额过量发放、无法有效传递价格信号从而导致市场

扭曲、降低企业减排动力和市场流动性，以及产生不

公平性等问题 [1]。有偿分配既可以增加分配过程的透

明度 [2]，使新的市场准入者和发展迅速的经济主体获

得同等的竞争机会，也较好地体现了“污染者付费”

原则，有助于提高市场活跃度并释放价格信号，为控

排企业履约提供保障，激励企业减排技术的研发和应

用，可以更好地发挥碳市场有效配置资源、促进温室

气体减排的作用 [3,4]。近年来，有偿分配被普遍应用

于有关国家和地区碳市场，如欧盟碳市场、美国区域

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加州碳市场、韩国碳市

场等。

我国自 2011 年起开展了 7 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

点工作 [5]。经过多年的实践，试点碳市场在制度设计、

市场运行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在配额分配方面，

试点碳市场结合自身实际设计配额分配实施方案，多

数试点进行了配额有偿分配的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

的有偿分配实践。当前，全国碳市场已顺利启动上线

交易并完成第一个履约周期 [6]，配额采用免费分配方

式。分析总结试点碳市场相关实践经验，对进一步完

善全国碳市场配额分配方式具有重要参考借鉴意义。

1 试点碳市场配额有偿分配的实践

我国的 7个试点碳市场配额分配以免费分配为主，

同时试点碳市场结合自身实际，设计了有偿分配的相

关方案，开展了各具特色的配额有偿分配实践。

1.1 制度制定方面

试点碳市场在主管部门出台的制度文件中（通常

为其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对配额有偿分配作出了

相关规定 [7-13]，为开展有偿分配提供了依据。各试点

碳市场对有偿分配的具体表述有所不同，其中北京表

述为“拍卖”，天津、深圳表述为“拍卖或固定价格

出售”，上海表述为“有偿分配”，广东、重庆表述为

“有偿发放”，湖北表述为“价格发现”（具体方式为

公开竞价）。部分试点地区还针对配额有偿分配制定

了相应的管理办法、细则或工作方案，进一步细化相

关规定，如北京出台了《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公开市

场操作管理办法（试行）》[14]，广东出台了《广东省

发展和改革委关于碳排放配额管理的实施细则》[15]，

湖北出台了《湖北省碳排放配额投放和回购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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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16]，重庆出台了《重庆市碳排放配额管理细

则（试行）》《重庆市 2019 和 2020 年度碳排放配额有

偿发放工作方案》[17,18]。

1.2 具体规则设计方面

试点地区在有偿分配比例、参与方、触发条件、

竞买形式、收入用途等方面设计了相应规则，具体

如下：

（1）有偿分配比例。部分试点地区规定了配额有

偿分配量的限制比例 [7,10,13,18-27]，如北京为不超过年度

配额总量的 5%；湖北规定政府预留配额不超过碳排

放配额总量的 10%，其中用于价格发现的不超过政

府预留配额的 30%；重庆规定年度有偿发放总量不

超过履约缺口；深圳规定有偿分配量不得低于年度配

额总量的 3%；广东有偿分配额比例在不同时期和行

业间有所不同，2013 年度总体有偿分配比例为 3%。

2014—2020 年电力行业有偿分配比例为 5%，钢铁、

石化、水泥、造纸行业则为 3%；2021 年度钢铁、石

化、水泥、造纸行业有偿分配比例为 4%，新建项目

企业有偿配额比例为 6%。

（2）参与方。试点碳市场配额有偿分配的参与主

体有所不同，北京为重点排放单位及其他自愿参与交

易的单位 [14]；重庆和深圳参与主体为存在配额缺口的

控排企业；湖北为控排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其中部分

场次仅针对存在配额缺口的控排企业）；天津、上海、

广东初期仅针对控排企业，其中广东初期还包括新建

项目业主，之后三个试点碳市场逐步引入机构投资者

参与。试点碳市场中的配额有偿竞价发放全部由试点

交易机构组织开展，注册登记机构根据交易机构的成

交结果办理配额交收。

（3）触发条件。部分试点规定了进行配额有偿竞

买的相关条件 [14,15]，如北京规定配额日加权平均价格

连续 10 个交易日高于 150 元 /t 时可组织临时拍卖；

湖北规定连续 20 个交易日内累计有 6 个交易日配额

收盘价达到日议价区间最高价（或最低价）时，或市

场供求关系严重失衡，流动性、连续性不足时，或出

现影响市场健康运行的其他情况时，可进行有偿竞价

发放。

（4）竞买具体形式。除广东在开市初期以固定价

格（60 元 /t）进行一级市场有偿发放外，试点碳市场

多数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开展有偿竞买。在竞买底价设

置方面，天津、上海为一段时间内市场加权平均价的

1.2 倍（上海各场次具体有所不同），湖北基本与市场

价持平，重庆、深圳则低于市场价，特别是深圳 2014

年的有偿竞买价格仅为市场均价的一半。广东有偿竞

买底价则尝试了多种不同方式，从固定价格、阶梯上

升（25 ～ 40 元 /t）逐步过渡到政策保留价。多数试

点市场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按成交最后

一笔申报价、最低申报价或竞买底价作为统一成交价

格。部分试点对控排单位竞买量、有偿竞买配额结转

等事宜也进行了相应规定，对于配额存在缺口的控排

单位，通常规定其竞买量不得超过配额缺口量，所购

配额通常只能用于当年度履约，不可用于市场交易。

允许机构投资者参与的有偿竞买，通常对单个机构的

最大竞买量进行了相应限制。

（5）收入用途。广东规定配额有偿发放所取得的

收益应专项用于促进减碳工作以及相关能力建设 [15]。

湖北出台了《湖北省碳排放权出让金收支管理暂行办

法》[28]，规定有偿分配收益用于支持企业碳减排、碳

市场调控、碳交易市场建设等，包括设立碳市场风险

调控资金，用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回购，平抑

市场价格，防范市场风险，支持碳市场建设资金重点

用于相关项目的拨款补助和奖励。开展有偿竞价的试

点中，有偿竞价费用通常为交易机构收取的交易手续

费，标准为 3‰～ 5% 或免收手续费。有偿竞价发放

收入由交易机构扣除手续费后划入财政指定的国库账

户，实行“收支两条线”。

截至 2021 年 12 月，除北京外，其他 6 个试点碳

市场均组织开展了配额有偿分配，有偿竞价发放共

计 42 场次，累计成交量约为 4769.3 万 t，成交价为

9 ～ 60 元 /t，具体如表 1 所示。

2 试点碳市场配额有偿分配特点分析

总体来看，试点碳市场配额有偿分配制度设计各

具特色，实施顺利，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也面临一

些挑战。总结这些实践特点和经验，对全国碳市场进

一步完善配额分配实施方案、适时开展有偿分配具有

重要参考借鉴意义。

2.1 开展有偿分配的目的和规则设计有所不同

试点地区多数采用初期免费分配、逐步引入有偿

分配的模式，其有偿分配的目的不尽相同，包括一级

市场初始分配、为控排单位提供履约保障、进行价格

发现和市场调节等。除广东碳市场在开市前以固定价

格开展过一级市场配额有偿发放之外，试点碳市场总

体以开展二级市场有偿竞买为主，通过竞价方式形成

碳价。广东、上海、湖北三个试点地区有偿竞买的主

要目的在于价格发现、市场调节等，其组织开展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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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点碳市场配额有偿分配情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试点
有偿分
配次数

时间 比例 参与方 竞买底价 /（元 /t）
平均成交价 /
（元 /t）

成交量 / 
万 t

其他限制条件

北京 0 ―
有偿分配总量
不超过年度配
额总量的 5%

参加配额竞
买的重点排
放单位及其
他自愿参与
交易的单位

由主管部门根据市场情况设
定保留价格

— —

①单个履约单位可申请竞
买量不得超过该次拍卖总
量的 15%，单个非履约单
位可申请竞买量不得超过
该次拍卖总量的 5%；
②未拍出的配额在每年履
约期结束后进行注销

天津 5
2019年 6月―
2021年 6月

无限制

存在配额缺
口控排企
业，部分场
次为纳入企
业和机构投
资者

前 6 ～ 9个月市场加权平均
价的 1.2倍

2020年 6月：2019年 7月
1日―2020年 6月 9日市场

加权平均价
2021年 5月：2020年 1月
1日―2021年 5月 21日市

场加权平均价

14.63 ～ 34.19 664.64

①竞买量不超过企业年度
配额缺口量；

②所购配额只能用于当年
度履约，不可用于市场交
易（允许机构投资者参与

的场次除外）；
③单个纳入企业竞买量不
得超过实际排放量的 2%，
单个投资机构竞买量不得

超过 8万 t

上海 7
2014年 6月―
2021年 9月

无限制，来自
政府储备配额

2014年度
为存在配额
缺口控排企
业，之后为
控排企业，
2020年 8月
和 2021年 8

月场次允许
机构投资者
参与

2014年 6月：前 30个交易
日市场加权平均价的1.2倍，

且不低于 46元 /t
2017年 6月：2016年 11月
18日―2017年 6月 29日市
场加权平均价的 1.2倍，且

不高于 42元 /t
2018年 7月：2017年 11月
18日―2018年 7月 30日市
场加权平均价的 1.2倍，且

不高于 42元 /t
2020年 8月：2020年第二季
度挂牌交易市场加权平均价
2020年 10月：2019年 12月
1日―2020年 9月 30日挂牌
交易市场加权平均价的 1.1倍
2021年 8月：2021年 4―7

月挂牌交易市场加权平均价
2021年 9月：2020年 11月 1

日―2021年 8月 31日挂牌交
易市场加权平均价的 1.2倍

38.77 ～ 48 301.54

①竞买量不超过企业年度
配额缺口量；

②所购配额只能用于当年
度履约，不可用于市场交
易（允许机构投资者参与

的场次除外）；
③单个控排企业申报竞买
量不得超过 10万 t，单个
投资机构申报竞买量不得

超过 5万 t

重庆 2
2021年 11月―
2021年 12月

年度有偿发放
总量不超过履
约缺口

存在配额缺
口控排企业

前 6个月重庆碳市场配额定
价申报交易加权平均价格下

浮 20%
28.41 ～ 30.1 880.542 1

竞买量不超过企业年度配
额缺口量

湖北 7
2014年 3月―
2021年 12月

政府预留配额
不超过碳排放
配额总量的
10%，其中用
于价格发现的
不超过政府预
留配额的 30%

控排企业、
机构投资者
（3次仅面
向存在配额
缺口控排企
业）

2014年 3月：20元 /t
其余场次：过去 2年协商议
价日收盘价的加权平均值

20 ～ 31.47 1 158.89

①面向存在配额缺口控排
企业时，纳入企业竞买量
不得超过配额缺口；

②面向纳入企业和机构投
资者时，纳入企业竞买量
不得超过 3万 t，单个机
构竞买量不得超过 50万 t。
2020年、2021年单个拍
卖参与单位竞买量分别不
得超过 10万 t、30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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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竞买频次相对较多、允许控排企业和机构投资者等

多类主体参与，其中上海和湖北专门组织了仅针对控

排企业有偿分配的场次，且上海的有偿分配时间设在

履约期末、对不同参与对象设定的底价规则不同，可

以看出上海和湖北碳市场有偿分配目的也包括了协助

控排企业履约；天津、重庆、深圳三个试点地区有偿

竞买目的主要在于提供履约保障，有偿竞买的频次相

对较少，除了天津在后续年份新增了机构投资者可参

与有偿竞买，重庆和深圳均仅允许控排企业参与。此

外，北京虽然制定了定期拍卖和临时拍卖相关政策，

明确了配额价格超出一定价格上限后政府进行临时有

偿发放，旨在进行市场调节，但实际由于未触发条件

而尚未开展配额有偿分配。

总体而言，由于目的不同，试点碳市场在有偿分

配的比例设定、开展频率、参与主体、底价设置、竞

买上限和其他限制等具体规则设计方面也有所不同。

这些多样化的探索体现了试点碳市场主管部门的管理

思路，为全国碳市场开展配额有偿分配提供了重要的

实践经验。

2.2 积极先行先试，适当调整完善相关制度和规则

多数试点碳市场省份在其出台的“碳排放权交易

管理办法”中明确了采取免费为主、有偿为辅的配额

分配方式，为有偿分配提供了依据。在此基础上，各

试点还根据市场实际运行中的配额供需、价格形成、

清缴履约等实际情况，适度调整有偿竞买的相关规

则，推进碳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广东是有偿分配开展时间最早、经验最丰富的试

点地区，在制度层面构建了“管理办法 + 配额管理实

施细则 + 配额分配方案”的配额分配制度体系，在

实施层面根据有偿分配效果和不同时期的市场运行情

况对规则进行微调，大胆尝试不同方案，贡献了多样

化的实践经验：一是在有偿分配比例上，随着试点运

行和有偿竞买实施趋于成熟，对不同行业有偿分配比

例进行差异化设置并适当调整；二是在时间频率上，

2013—2016 年基本每季度末组织一次有偿竞买，自

2017 年以来根据市场实际需要不定期开展；三是在竞

买底价和具体规则上，先后尝试了强制与自愿、主观

底价设置与客观底价设置，以及竞买数量、最大竞买

量限制、竞买报价等不同规则。上海在有偿竞买底价

设置方式上进行多样化尝试，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

参与主体设置加权平均价不同比例的底价，并探索对

底价设置上限，灵活引导碳价形成。除了上述规则调

整，部分试点地区还按照循序渐进的碳市场建设思路

逐步增加有偿竞买的参与主体，如天津、上海和广东

开展有偿分配初期的参与主体仅为单一的控排企业，

之后适时引入了机构投资者参与。同时，为避免配额

囤积、有效防控市场风险，多数试点对单个参与主体

的竞买量及竞买配额用途进行了相应限制。

2.3 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价格发现作用并提供履约保障

从试点碳市场运行整体情况来看，开展有偿分配

发挥了推动碳市场价格发现的作用。广东、湖北等试

点在开展有偿竞买后，呈现出二级市场价格向一级市

场趋同的趋势，强化了一二级市场联动性，形成市场

间复合调节机制。湖北、重庆、深圳等试点有偿竞买

底价和市场平均价相当或低于市场平均价，发挥了平

抑市场价格、避免市场价格过度波动的作用。同时，

进行有偿分配缓解了由于部分市场参与方惜售等因素

带来的市场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为试点碳市场相关控

排单位及时、顺利完成配额清缴履约义务提供了有效

保障。

试点
有偿分
配次数

时间 比例 参与方 竞买底价 /（元 /t）
平均成交价 /
（元 /t）

成交量 / 
万 t

其他限制条件

广东 20
2013年 12月―
2020年 4月

政府储备配
额，不同行业
有偿分配比
例有所不同
（3% ～ 5%）

控排企业、
新建项目企
业和机构投
资者

2013年度：60元 /t
2014年度：25、30、35、

40元 /t（阶梯上升）
2015年度以来：政策保留
价，为前三个月广东碳市场
配额挂牌点选加权平均成交

价的 80% ～ 90%

9.88 ～ 60 1 756.188 5

① 2014年度剩余配额收
回到市场调节配额；

②每笔申报量不低于 1 000 t，
单一竞买人累计申报量不得
超过发放总量的 50%；

③ 2021年度有偿分配总量
原则上控制在 250万 t以内

深圳 1 2014年 6月
不得低于年度
配额总量的

3%

存在配额缺
口控排单位

开市以来截至 2014年 5月
27日市场平均价格的一半

35.43 7.497 4
每家单位最大申报量不得
超过 2013年度配额缺口

的 15%

数据来源：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交易机构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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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引导和促进控排单位树立排放资源有偿使用和碳

资产管理意识

开展有偿分配促进了试点地区控排单位树立配额

有偿使用意识，增加了其减排和参与交易的动力。为

保障碳市场配额有偿竞买的顺利开展，上海、广东、

深圳等试点地区均在前期针对参与主体进行了碳交易

和有偿竞买相关培训，有效提升控排单位的意识和能

力水平。多数试点地区开展了多次配额有偿竞价，部

分场次实际成交量显著低于发放量，一些试点如上

海、广东的个别场次有偿竞买出现了流拍现象，反映

出部分控排单位碳资产管理意识不断加强，提前布局

参与碳市场交易的动机较为明确，倾向于在履约年度

前期而不是截止期前完成有偿配额的购买。随着试点

碳市场有偿分配开展的不断深入，控排单位的意识和

能力水平逐步提高，很好地体现了碳市场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取得积极进展和宝贵经验的同

时，试点碳市场配额有偿分配也存在一定的挑战。主

要包括：一是部分试点出台的有偿分配规则文件层级

较为有限、详细程度不一、配套制度和相应监管制度

尚未明确等。具体来看，目前部分试点缺乏有偿分配

的规范性文件，有偿分配规则由交易机构以公告形式

发布，约束力有限，如发生纠纷，易引发利益相关方

对有偿分配相关规则性质及效力的质疑，不利于市场

交易主体产生稳定的市场预期 [1]，进而不利于有效发

挥有偿分配在价格发现、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温室气

体排放控制方面的作用。二是有偿分配收入资金用途

仍待进一步明确。目前试点碳市场开展有偿分配所得

资金，均由交易机构扣除手续费后划入财政指定的国

库账户。除了湖北规定碳排放权出让金主要用于碳市

场风险调控和支持碳市场建设外，多数试点相关资金

用途仍未明确。广东曾考虑利用配额有偿竞价发放收

入设立低碳发展基金，用于支持控排企业开展节能减

碳工作，但实际由于种种原因未设立。如何使有偿分

配收入资金优先用于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支持

控排企业开展节能减碳工作、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等相

关活动，通过资金的循环利用支撑碳市场的建设和发

展，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 对全国碳市场开展配额有偿分配的建议

综上所述，试点碳市场在配额有偿分配制度体

系、具体规则设计和调整等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并

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特别是北京、广东、湖北和

重庆探索构建健全的有偿分配制度体系，广东、上海

探索多样化有偿分配规则设计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体

现了试点碳市场的先行先试作用，为全国碳市场开展

有偿分配相关制度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全国碳市场

第一个履约周期已顺利结束，建立了基本制度体系、

支撑系统，开展了排放报告、核查、配额分配等大量

基础性工作，地方和企业的意识和能力水平得到有效

提高。在实现“稳起步”的同时，全国碳市场建设还

需进一步深化，实现市场的平稳有效运行和健康持续

发展。结合试点碳市场相关经验和全国碳市场发展需

要，全国碳市场可在未来适时引入有偿分配，逐步提

高有偿分配的比例 [29]，构建“免费 + 有偿”的配额分

配模式。

3.1 统筹考虑有偿分配的目的和作用

试点地区多数采用初期免费分配、逐步引入有偿

分配的模式，其目的也不尽相同，包括一级市场初始

分配、为控排单位提供履约保障、进行价格发现和市

场调节等。当前，全国碳市场还处在建设初期，第一

个履约周期采用配额免费分配的方式。开展有偿分配

可以发挥提升市场活跃度、促进配额价格发现、平抑

市场价格、提供履约保障等多方面作用，这些作用应

是综合性体现的，难以进行特定性区分。建议未来结

合全国碳市场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工具的定

位，根据全国碳市场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统筹考虑有

偿分配的上述作用，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制度设计，

做到循序渐进、逐步开展。

3.2 健全有偿分配相关制度体系

法律制度体系是保障碳市场开展有偿分配的基

础，除了出台相关立法，还需制定配套制度文件对

有偿分配进行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30] 规定“碳排放配额分配以免费分配为主，可

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适时引入有偿分配”，为全国碳

市场开展配额有偿分配提供了依据，而相关上位法尚

未出台。因此，建议结合全国碳市场建设进程，不断

完善全国碳市场制度体系，推动尽快出台“碳排放

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并出台有偿分配相关规范性

文件和配套规则，提供政策依据，以保障有偿分配规

范、有序开展。

3.3 科学合理设计相关方案和具体规则

建议结合配额分配实施方案的制定，进一步明确

配额有偿分配相关方案和规则，包括有偿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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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形式（初始分配或有偿竞买）、竞买底价、频率、

参与主体、引入时机等，并和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增

加交易主体等政策相协调和衔接。将有偿分配的配额

量和配额分配松紧度、供需情况分析、企业减排成本

等因素相结合进行统筹考虑，适度从紧设定配额免费

分配基准线，明确有偿分配开展的具体形式和规则，

给市场参与方政策预期。初期有偿分配比例不宜过高

（可参考试点经验通常不超过 5%），未来视市场发展

情况再逐步提高。参与主体初期可为重点排放单位，

后期再结合增加交易主体有关政策的制定，适时允许

机构投资者参与，并做好风险防范。同时，可结合全

国碳市场扩大行业覆盖范围相关政策的制定，根据不

同行业减排成本、减排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等情况，制

定差异化的有偿分配比例。此外，结合相关行业发展

情况，审慎考虑有偿竞买的底价设置方式等机制要素

设计，把握配额有偿使用导向和企业压力之间的平

衡，避免给重点排放单位带来过大压力。

3.4 建立有偿分配收入使用制度

建议生态环境部门和财税部门沟通协调，建立健

全有偿分配收入使用的相关制度，明确全国碳市场有

偿分配收入的性质、收取方式和用途，确定和规范资

金使用程序，并做好相应的信息披露工作。建议考虑

将有偿分配收入用于支持企业温室气体减排、碳市场

建设等，进一步激励温室气体减排和绿色低碳技术创

新发展，探索实现资金循环利用，以降低全社会的总

体减排成本，促进碳市场的平稳有效运行和健康持续

发展。

3.5 加强重点排放单位配额有偿分配相关能力建设

建议结合配额有偿分配的开展，逐步引导全国碳

市场重点排放单位树立“排碳有成本、配额有偿使

用”的观念，促进其构建管理组织体系、设立专门机

构和岗位参与全国碳市场相关工作，准确掌握自身碳

排放和履约情况，从碳排放和碳资产两个维度进行全

面的碳资产管理，建立完善碳资产管理流程，结合自

身发展需要和控排目标，合理制定参与碳市场交易、

有偿竞买的相关策略。通过对企业加强有偿分配的能

力建设，改善履约前企业“惜售”现象，促进行业企

业通过市场机制促进其降低减排成本。

3.6 建立相应监管机制，有效防控风险

在实施配额有偿分配的过程中，除生态环境部门

之外，还涉及财政、税务、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的相

关职责。因此，建议梳理分析有偿分配过程中的潜

在风险点，如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收入违规使用

等，针对风险点并结合相关部门职责分工，构建有偿

分配的联合监管机制，建立包括风险跟踪、分析、预

警、联合处置等环节的风险管理体系，实施事中、事

后全方位监管，切实防范市场运行风险。跟踪和定期

评估全国碳市场的运行情况，包括有偿竞买情况、流

动性和成交量等，以此为基础动态调整有偿分配相关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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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aid Allocation Experiences of ETS Pilots and It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China’s National Carbon Market

ZHANG Minsi*, ZHANG Xin, SU Chang
(National 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ijing 100035, China)

Abstract: After several years of practice, China’s 7 ETS pilots have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s. In terms of allowance allocation, 
most pilots have explored paid allocation on the basis of free allocation, and formed their distinctive practices.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paid allocation experiences of ETS pilots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allowance alloc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carbon 
market. It is suggested to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design paid allocation rules and establish corresponding supervision mechanism, 
combin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ional carbon market and allowance allocation implementation plans.
Keywords: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pilots; paid allocation; national carbon market


